富民县政协提案答复清单
	富民县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对富民县政协十届 二 次会议第 50 号提案的答复

	  杨开顺 （委员/集体）：
关于将东村镇红军长征小松园战斗纪念馆打造成为红色教育旅游项目的提案收悉，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办
理
结
果
清
单
	建议一
	关于“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在保护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境风貌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打造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红色旅游产品，不断提升红色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坚持走政治、社会效益优先，经济、生态效益并重的科学发展之路”的建议

	
	当年完成事项
	东村镇具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现已建成红军长征小松园战斗纪念馆，同时，小松园红军战斗纪念碑被中共富民县委、富民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被富民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推动工作
	要充分发挥红军长征小松园战斗纪念碑的教育示范，着力打造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红色旅游产品，需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需提前规划，分步分期实施。

	
	明年待落实事项
	无

	
	不能采纳原因
	

	
	建议二
	关于“不断丰富红色旅游内容体系，将近代以来各个时期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历史文化遗存纳入红色旅游发展范围，加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重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理，强化重点红色景区(点)的建设，通过重点带动,促进整体快速发展。”的建议

	
	当年完成事项
	已将重点红色景区(点)的建设纳入差异化建设中，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对接，推动纪念馆保护利用与宣传教育、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

	
	当年推动工作
	将重点打造小松园为红色教育旅游项目，以点成线，串点成片，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

	
	明年待落实事项
	无

	
	不能采纳原因
	

	
	建议三
	关于“整合县域红色资源及要素，推进红色旅游从景区(点)建设到景点圈、集聚区构建的跨越式发展。把发展红色旅游同加快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促进红色旅游与文化、信息、农业等相关产业结合，打造复合型旅游产品和综合型旅游目的地，构建高效、开放的红色旅游产业体系。”的建议

	
	当年完成事项
	无

	
	当年推动工作
	要构建开放的红色旅游产业体系，需提前规划，分步实施。

	
	明年待落实事项
	无

	
	不能采纳原因
	

	
	建议四
	关于“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鼓励市场主休积极参与,完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红色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创新发展方式，推动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现代化、科学化、多样化发展，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开展红色文化资源理论研究，形成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和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实践。”的建议

	
	当年完成事项
	无

	
	当年推动工作
	建设常态机制要将红色资源作为理论工作的基础性资源，定期定时地围绕红色资源对干部职工开展红色教育。并将红色资源融入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宣传工作、文化建设等各领域。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为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需长期考察研究。

	
	明年待落实事项
	无

	
	不能采纳原因
	

	
	建议五
	关于“加强管理，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带动作用，引导开发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带动周边地区大力发展服务业，带动周边群众就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力争打响富民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旅游发展名片，建设成为省级重点红色文化城市。”的建议

	
	当年完成事项
	无

	
	当年推动工作
	我局将积极向上级相关部门争取东村镇红军长征小松园战斗纪念馆红色教育旅游项目资金,对现有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保护、修缮和改扩建,使烈士纪念设施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明年待落实事项
	无

	
	不能采纳原因
	

	附件清单：（照片）

	补充说明：无
                                 
          富民县文化和旅游局
                                日期：2023年6月28日

	提案办理结果： B 类
（A类为提案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部分解决；B类为提案所提问题列入计划逐步解决；C类为提案所提问题目前无法解决或留作参考。）

	联系人
	李德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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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富民县委员会提案质量评议清单
	评议单位（主办单位）：富民县文化和旅游局
	日期：2023年6月28日

	提案号
	50
	案由
	

	办复情况
	B

	评议内容
	评议减分原因
	百分制评议

	提出问题是否聚焦（40分）
	无
	40

	反映情况是否准确（15分）
	无
	15

	分析问题是否深入（15分）
	无
	15

	提出建议是否具体（15分）
	无
	15

	提案撰写是否规范(15分)
	无
	15

	说明：此表由主办单位填写。90分及以上为年度好提案（按主办提案的20%评价）；60-89分为年度一般提案；60分以下为年度差提案。
	合计
	100



